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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國土署)
聯絡人：蘇廉能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4
電子郵件：stevesu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國建管字第114080184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

主旨：為維護供公眾使用之百貨公司（百貨商場）、量販店等類

似場所之建築物公共安全事宜1案， 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2月13日臺中市百貨商場氣爆事件辦理。

二、查建築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77條第1項、第3項及第77條

之2第1項、第2項已分別明定：「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

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。」、「供公

眾使用之建築物，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定期委託

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，其檢

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。......」、「建

築物室內裝修應遵守左列規定：一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

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，......三、不得妨害或破壞防

火避難設施、消防設備、防火區劃及主要構

造。......」、「前項建築物室內裝修應由經內政部登記

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。」，本部已訂有建築物公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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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、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據以執行。如未依上開規定辦理，應依本

法第91條及第95條之1辦理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次依本部107年12月10日台內營字第1070816462號令修正之

建築物拆除施工規範（以下簡稱本規範）第17點規定：

「建築物室內裝修涉材料拆除者，應進行拆除物源頭分

類，並準用本規範第5點至第11點、第12點第4款及第5款、

第13點至第15點、第16點第1款及第3款規定。」故如辦理

建築物室內裝修涉材料拆除時，依應依本規範、職業安全

衛生法、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等相關法令辦理， 落實施

工安全步驟及防護措施，確保施工安全環境。

四、據本法第77條第2項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

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

衛生之構造與設備。又本辦法第31條第1項亦已明定室內裝

修施工中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，

得隨時派員查驗，發現與核定裝修圖說不符者，應以書面

通知起造人、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者停工或

修改；必要時依本法有關規定處理。

五、有鑑於供公眾使用之百貨公司（百貨商場）、量販店等場

所常有因營業需求更動櫃位或改變裝修之情形，為強化供

公眾使用之百貨公司（百貨商場）、量販店等類似場所之

建築物公共安全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特設主管

建築機關儘速組成聯合稽查小組，比對現場情形是否與原

許可內容相符，並依附件格式於114年2月26日前回報清查

結果，持續加強室內裝修施工、公安及消防抽檢或複查。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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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對於供公眾使用之百貨公司（百貨商場）、量販店等類似

場所如有未依法申請許可、未按圖施工、未完成缺失改善

或未申報情形，應依法進行裁處並建立管制清冊持續追蹤

至改善完成為止，以免發生疏漏缺失之情形，保障人民生

命財產安全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特設主管建築機關(15)
副本：經濟部、本部消防署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土

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台北市機械技
師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冷
凍空調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
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(士)協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
民國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台灣省室內設計
裝修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
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中華民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(請
轉知所屬會員)、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協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台灣建築物公共
安全檢查專業技術人員學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建築物安全管理協會(請轉知所
屬會員)、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新北市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桃園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
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臺中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
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臺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
員)、臺南市專業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高雄市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
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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